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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DL HOLDINGS LIMITED
	 太 元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20）

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太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
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89,042 119,722
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  8,889 13,029
員工成本 5(a) (26,167) (28,223)
海事、建造及鋼結構工程成本 5(b) (77,528) (71,938)
出售船隻之成本  – (11,956)
折舊及攤銷 5(c) (8,132) (10,429)
存貨撇減  – (23,473)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10,902) –
其他營運開支  (9,583) (18,561)
   

經營虧損  (34,381) (31,829)
融資成本 4 (831) (1,085)
應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2,930) (7,940)
   

除稅前虧損  (38,142) (40,854)
所得稅 6 – –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38,142) (40,854)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度收益  – 29,169
   

年度虧損  (38,142) (11,685)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8,142) (11,714)
 非控股權益  – 29
   

年度虧損  (38,142) (11,6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8,142) (11,805)
 來自已終止營業務  – 91
   

年度虧損  (38,142) (11,714)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7(a) (13.82)港仙 (4.25)港仙
   

 －攤薄 7(b) (13.82)港仙 (4.25)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13.82)港仙 (14.85)港仙
   

 －攤薄  (13.82)港仙 (14.85)港仙
   



2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度虧損 (38,142) (11,685)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海外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財務
  報表換算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74) (1,130)

 於出售附屬公司╱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時
  重新分類匯兌儲備 (6,081) (6,450)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船舶及船隻之重估虧損 – (382)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44,397) (19,647)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4,397) (19,343)

 非控股權益 – (304)
   

 (44,397) (19,6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全面虧損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44,397) (19,34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44,397) (1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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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910 58,882
 預付租賃款項  462 539
 會所會籍  200 20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46,824 49,768
 其他應收款項  320 800
 應收貸款  948 3,129
  96,664 113,318

流動資產
 存貨  5,975 30,019
 預付租賃款項  75 7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20,478 30,209
 一間聯營公司之欠款  1,893 3,139
 一間合營企業之欠款  6,017 1,134
 合約工程客戶之欠款  8,967 7,820
 有關連人士之欠款  11,26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1,956 4,038
  136,630 76,43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7,336 25,971
 融資租賃承擔  68 65
 來自一間有關連公司之貸款  634 330
 欠有關連人士之款項  7,051 8,054
 欠一間合營企業之款項  8,104 8,170
 欠合約工程客戶之款項  3,000 –
 欠董事之款項  1,639 2,808
 即期稅項  – –
  37,832 45,398

流動資產淨值  98,798 31,03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5,462 144,355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97 165
 來自一間有關連公司之貸款  103,851 14,833
 遞延稅項負債  – –
   

  103,948 14,998
   

資產淨值  91,514 129,35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2,001 137,558
 儲備  (50,487) (8,201)
   

權益總額  91,514 12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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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
(a) 遵例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表
亦符合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認可就本財政年度及比
較期間依然屬於前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之香港公司條例之適用披露規定。
此等財務報表亦遵守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本集團採納之重大會計政策概要載於
下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及本公司
之即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附註1(c)載有於該等財務報表所載目前及以
往會計期間初次應用該等適用於本集團之準則導致會計政策出現任何變動之資料。

(b) 財務報告之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為「本集團」）以及本集團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益。

本集團旗下各實體之財務報表所列項目，乃以實體經營所在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
能貨幣」）計量。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幣（「港幣」）呈列，並已按四捨五入原則調整至最接
近之千位，惟每股數據除外。港幣乃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及本集團之呈列貨幣。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為計量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列賬之船舶及船隻除外。

若呈列貨幣與功能貨幣不同，須註明有關事實，連同有關功能貨幣之披露數字以及採
用不同呈列貨幣的理由。

於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
關判斷、估計及假設將影響政策應用及所申報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款額。有關估
計及相關假設乃根據過往經驗及多項被視為於該等情況屬合理之其他相關因素作出，
所得結果將作為判斷無法即時從其他途徑獲取資產及負債賬面金額之基礎。實際結果
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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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按持續基準進行檢討。如修訂之會計估計僅影響修訂期間，則
該等估計在該期間確認，如有關修訂影響現時及未來期間，則在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
確認。

管理層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時所作出，且對財務報表有重要影響之判斷，以及估
計不明朗因素之主要來源已闡述。

(c)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二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三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
 －詮釋第21號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並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下文論述本集團採納
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二
零一一年）「投資實體」
有關修訂為符合投資實體（定義見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資格之母公司提
供綜合入賬寬免。投資實體須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其附屬公司。由於本公司並不符
合投資實體之資格，故該等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該修訂引入了一項豁免，旨在簡化對僱員或第三方按界定福利計劃繳納之若干供款之
會計處理。當供款滿足該修訂所設定之標準時，公司可以（但非必須）將供款確認為在
相關服務提供期間對服務成本之扣減，而不再包含於界定福利責任之計算中。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產
生重大影響，原因是本集團並無任何界定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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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釐清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抵銷準則。由於有關修訂與本
集團已經採納之政策貫徹一致，故該等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修改已減值非金融資產之披露規定。其中，有關修訂增加了
根據公平值減去出售成本釐定可收回金額之已減值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披露內容。
該等修訂對所示年度之該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延續」
於一項指定為對沖工具之衍生工具之更替符合若干準則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
訂為非持續性對沖會計提供緩衝。由於本集團並無可予更替之任何衍生工具，故應用
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中之披露或所確認之金額造成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費」
有關詮釋為應何時確認支付政府所徵收徵費之負債提供指引。由於有關指引與本集團
現有會計政策貫徹一致，故該等修訂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之
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1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農業：生產性植物1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中之權益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二零一四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之例外情況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投資方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之出售或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提供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處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之收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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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份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生效
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預期於初步應用期間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至
今結論為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本年度，對本集團之業績或資產產生重大影響之附屬公司
之主要業務，包括銷售船隻、海事工程、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於本年度內，來自主要業務之各項重大營業額及收益類別之數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來自：
 海事工程 62,338 80,316

 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26,704 24,206

 銷售船隻 – 15,200
  

營業額 89,042 119,722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按由業務類別組成之部門管理其業務，與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本集團之主要營
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即本公司執行董事）作內部呈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團有如
下三個可報告分類。並無經營分類獲整合以構成下列可報告分類。

－ 海事工程
－ 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 銷售船隻

有關酒店營運之經營分類已於上一年度終止及終止經營。以下分類資料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
務的任何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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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類表現及在分類間分配資源，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按下列基準監控歸屬於
各可報告分類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收益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類所產生之收益及該等分類所引致之開支或歸屬於該等分
類之資產因折舊或攤銷而另外產生之開支而分配予可報告分類。用於可報告分類溢利
╱虧損之計量方式為毛利╱毛損。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並無產生分類間銷售。本集團之其他收入及開支項目（如融資成本、一般及行政開支以
及應佔聯營公司╱合營企業之溢利╱（虧損）不會根據個別分類計量。

分類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以及流動資產（惟不包括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權
益以及其他企業資產）。分類負債包括歸屬於個別分類之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持續經營業務
 海事工程 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銷售船隻 綜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予呈報之分類收益：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益 62,338 80,316 26,704 24,206 – 15,200 89,042 119,722
        

須予呈報之分類業績 (29,207) (22,688) 2,572 7,836 (596) (20,098) (27,231) (34,950)
        

應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2,930) (7,940)

未分配之總部及企業
 其他收益及收入       728 13,029

未分配之總部及企業開支       (7,878) (9,908)

未分配之融資成本       (831) (1,085)
        

除稅前虧損       (38,142) (40,854)

所得稅       – –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38,142) (4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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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海事工程 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銷售船隻 綜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予呈報之分類資產 46,108 48,872 124,451 53,470 61,369 85,942 231,928 188,284

未分配之總部及企業資產 – – – – – – 1,366 1,469
        

綜合資產總額       233,294 189,753
        

負債
須予呈報之分類負債 122,276 44,015 10,286 8,848 9,160 7,492 141,722 60,355

未分配之總部及企業負債 – – – – – – 58 41
        

綜合負債總額       141,780 60,396
        

其他資料
年內產生之資本開支 128 – – – 36 – 164 –

折舊及攤銷 8,132 10,429 – – – – 8,132 10,429

存貨撇減 – 1,736 – – – 21,737 – 23,47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虧損╱（撥回減值） 635 (785) – – 596 – 1,231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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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域資料

下表載列(i)本集團來自外間客戶之收益及(ii)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
（「特定非流動資產」）地理位置之資料。客戶之地理位置乃根據所提供服務之地區而釐
定。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乃根據資產之實質位置而釐定。

 香港 新加坡 中國 綜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益 89,042 119,722 – – – – 89,042 119,722
        

特定非流動資產 47,755 55,376 – 3,310 617 735 48,372 59,421
        

(c) 主要客戶之資料

為本集團總收益貢獻10%或以上之來自客戶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海事工程之收益：
 －客戶甲 27,651 71,395

 －客戶乙 15,912 –

來自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客戶丙 12,517 –
  

 56,080 71,395
  

4.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貸款利息 – 54

來自有關連公司之貸款之利息 825 1,019

有關融資租約之融資收費 6 12
  

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之總利息開支 831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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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a)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5,962 26,536

 權益結算股份付款開支 – 1,435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205 252

 26,167 28,223

(b) 海事、建造及鋼結構工程成本
 分包、直接工程及材料成本 51,944 50,120

 廠房及經營成本 – 2,874

 直接經常性開支 1,924 5,388

 維修、保養及船隻保安 11,982 13,556

 運輸成本 11,678 –

 77,528 71,938

(c)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057 10,353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75 76

 8,132 10,429

(d)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200 1,100

  －非核數服務 80 –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2,108 2,144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1,231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重估虧損 – 7,610

 存貨撇減 – 23,473

 外匯虧損淨額 29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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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持續經營業務有關）綜合收益表內之所得稅
本公司及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分別於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根據彼等各自註冊成立
地區之規則及規定，本公司及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毋須繳納任何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四年：16.5%）之稅率作出準備。由於本集團
於兩個年度並無於香港錄得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準備。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二零一四年：25%）納稅。由於本集團之中
國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準備。

新加坡所得稅於年內按17%（二零一四年：17%）之稅率作出準備。由於本集團之新加坡附屬
公司於兩個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新加坡所得稅作出準備。

7.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38,142,000元（二零一四年：虧損港
幣11,714,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276,053,008股（二零一四年：
275,115,408股）普通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已發行普通股 275,115,408 275,115,408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937,600 –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76,053,008 275,115,408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並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於截至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
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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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5,283 10,403

減：減值虧損 (2,122) (5,417)
  

 3,161 4,986
  

其他應收款項損 40,227 16,580

減：減值虧損 (31,631) (6,518)
  

 8,596 10,062
  

應收保留金 3,884 3,782

減：減值虧損 – (677)
  

 3,884 3,105
  

應收貸款 4,837 12,056
  

 20,478 30,209
  

(a) 應收賬款

(i)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完結日，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呈列如
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日 2,333 3,415

31–90日 609 –

91–180日 171 –

181–360日 48 –

360日以上 2,122 6,988
  

 5,283 10,403

減：呆賬撥備 (2,122) (5,417)
  

 3,161 4,986
  

除應收保留金外，本集團給予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由120日至150日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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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應收賬款減值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乃使用撥備金額記錄，除非本集團認為金額收回之可能性不
大，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與應收賬款抵銷。

於本年度，呆賬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八月一日 5,417 8,307

撥回減值 – (1,085)

撇銷作不可收回之金額 (3,295) (1,889)

匯兌差額 – 84
  

於七月三十一日 2,122 5,417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港幣2,122,000元（二零一四年：
港幣5,417,000元）被個別釐定為減值。個別減值之應收賬款與已逾期及延遲付款
或處於財政困難之客戶有關，管理層估計該等應收賬款為不可收回。

並無被視為個別或共同減值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無逾期或未減值 2,333 3,415

31–90日 609 –

91–180日 171 –

181–360日 48 1,571
  

 3,161 4,986
  

無逾期未減值之應收款項與近期並無拖欠記錄之大量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款項與若干與本集團有良好往績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
往經驗，管理層相信，由於信貸素質並無重大變動及結餘仍被視作可全數收回，
故此無須就該等結餘作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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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應收款項

(i)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

 本集團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八月一日 6,518 6,258

已確認減值虧損 1,231 300

出售附屬公司 23,909 –

匯兌差額 (27) (40)
  

於七月三十一日 31,631 6,518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本集團展開仲裁及╱或法律
程序以收回安排計劃（「計劃」）項下資產而產生之收回成本總額港幣6,635,000元
（二零一四年：港幣6,518,000元）。根據計劃及由Harbour Front Limited （「Harbour 

Front」） 發出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之承諾函件，本集團將代表Harbour 

Front收回該等計劃資產，並將於成功收回該等計劃資產時就該等金額獲得償付。

由於該等計劃資產之收回行動仍在進行，本集團於成功收回全部該等計劃資產
後方獲償付Harbour Front產生之全部收回成本。本公司董事認為，收回成本存在
頗久，本集團所採取收回行動之後果不能確定，故適宜就所產生之該等收回成本
合共港幣6,635,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6,518,000元）計提進一步減值虧損。

(c) 應收保留金

於二零一四年之減值虧損港幣677,000元指承建商就本集團所進行之長期未完成之承建
工程所欠餘額，惟因爭議而尚未獲承建商認證。本公司董事認為，收回本餘額之可能
性為低，因此，減值虧損港幣677,000元已計入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收益表。

(d) 應收貸款

應收貸款包括向前聯營公司冠亞工程有限公司（「冠亞」）提供港幣3,130,000元（二零一四
年：港幣5,185,000元）（包括非即期部份港幣948,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3,129,000元））
及港幣2,655,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10,000,000元）貸款，分別以年利率6厘及1厘計
息。該等貸款乃以其海事工程船舶及其附屬公司冠亞物流有限公司之發行股份作抵押，
並分別須於36個月內及按要求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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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2,269 4,499

來自合約工程客戶之已收墊款 721 1,246

就清盤附屬公司所確認之負債 – 6,454

應計費用 4,174 5,401

其他應付款項 10,172 6,415

其他貸款（下文附注） – 1,956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負債 17,336 25,971
  

附註：

其他貸款指來自一名獨立第三方之無抵押、以年利率5.5厘計息之港幣1,956,000元貸款，並已
於年內償還。

於報告期完結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30日 1,158 1,671

31–90日 795 1,338

91–180日 183 47

181–360日 6 312

360日以上 127 1,131
  

 2,269 4,499
  

10. 或然事項及訴訟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太元承建有限公司（「太元承建」）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根據高院民
事訢訟案件二零零七年第1209號向兩名被告就太元承建所進行之興建一間印刷車間提出索
償。法院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太元承建為受益人發出為數約港幣162,000,000元之違
約裁決。然而，一被告發出傳票申請取消違約裁決，該事項已獲太元承建同意。律師認為，
除法律成本外，太元承建不大可能產生任何負債。首被告之法律成本已於其索償等待仲裁時
悉數清償。次被告並無採取重大行動。太元承建現正考慮就案件採取進一步行動。概無就此
索償確認資產，而收回索償乃一項計劃資產。根據Harbour Front所提供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
月二十三日之不可撤回承諾書，倘計劃資產收回法律行動勝訴，太元承建有權獲償還收回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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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本公司完成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之配售協議之

條款及條件向不少於屬於獨立第三方的六名承配人配售55,023,081股配售股份，價格為
每股配售股份港幣2.50元。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135,000,000元，將用作本
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清償若干負債。

(b)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太元拓展有限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
訂立一項協議（「該協議」），據此，太元拓展有限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
件地同意購買於Net Excel Management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統稱「Net Excel

集團」）之全部股權，代價相當於下列較高者：(i)Net Excel集團於是項交易完成日期綜
合管理賬目所示Net Excel集團之資產淨值；及(ii)1.00美元。該協議須待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根據上市規則實行的所有規定或與該協議擬進行之交易有關之其他規定已
獲全面遵守，方可作實。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未來展望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太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錄得持續
經營業務之收益減少至港幣89,042,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119,722,000元），而持
續經營業務之虧損則為港幣38,142,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40,854,000元）。

建造及鋼結構工程

建造及鋼結構工程分部錄得之收益為港幣26,704,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24,206,000

元），而溢利為港幣2,572,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7,836,000元）。展望香港土木工
程建築業近年的前景，增長仍然緩慢，而成本上漲等風險因素仍然持續。請垂注本
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六日有關本業務分部須予披露交易而發表之公佈。

海事工程

海事工程分部錄得收益港幣62,338,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80,316,000元），而虧損
則為港幣29,207,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22,688,000元）。於二零一五年財政年度，
本集團藉出售Wealthy King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終止在新加坡的海事工
程業務運作。本集團繼續專注香港的海事工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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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船隻

銷售船隻於二零一五年並未錄得收益（二零一四年：港幣15,200,000元），而虧損為
港幣600,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20,098,000元）。鑑於大型基建項目即將出台，將
會帶動專用船隻及海事設備的需求，管理層繼續探索船隻貿易方面的商機。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為有效運用財務資源，本集團已獲股東貸款融資額以撥付經營之營運資金及業務
發展。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總債務結餘為港幣104,600,000

元（二零一四年：港幣15,300,000元）。因此，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減至港幣
800,000元（二零一四年：港幣1,100,000元）。於本財政年度年結日，銀行及現金結
餘合共港幣82,000,000元，而去年則為港幣4,000,000元。外幣存款主要用作在新加
坡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業務及項目。

按總負債除以資產總值計算之本集團資本負債率增加至60.77%（二零一四年：
31.83%）。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幣、人民幣及坡元列值。來自中國及新加坡業務之
收入及支出分別主要以人民幣及坡元列值。並無匯率波動之重大風險，但本集團
正密切監察金融市場，並於必要時考慮適當措施。本集團並無進行外幣對沖安排，
亦無使用金融衍生工具。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除外判商外（但包括合約員工），本集團在香港、新
加坡及中國約有80名技術人員及工人。總員工（不包括合約工人）成本於本年度達
港幣26,200,000元，而去年則為港幣28,200,000元。

於回顧年度內，員工政策並無重大變動。本集團鼓勵僱員提升生產力，其僱員之酬
金乃根據彼等之資歷、工作經驗、現行市場價格及對本集團之貢獻而釐定，紅利及
購股權形式之獎勵亦可能根據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提供。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之薪酬乃由薪酬委員會參考彼等於本公司之個人職務及責任、行內薪酬水
平及現行市況釐定，並經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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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四
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特別向所有董事查
詢在回顧年度內任何違反標準守則之事宜，而彼等一致確認彼等已完全遵守標準
守則中所載之規定準則。

薪酬委員會回顧及評估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並不時向董事會提
供推薦建議。

提名委員會負責檢討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並不時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審核委員會及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常規、討論內部監管程序以
及檢討企業管治職能。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本集團
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
彼等發出並無保留之意見。

於網站上刊登終期業績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規定之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分別刊
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udl.com.
hk)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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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舉行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
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予以刊行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太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梁緻妍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梁悅通先生 林家禮博士
梁余愛菱女士 
梁緻妍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致航先生 浦炳榮先生，太平紳士
黃國敦先生 袁銘輝教授，博士
 謝美霞女士


